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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西 省 总 工 会

办 公 室 文 件
晋工办发〔2021〕35号

关于印发《山西省总工会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奖励
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总工会、各省级产业工会（工委）：

《山西省总工会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奖励暂行办法》已经省总

工会主席办公会审议通过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山西省总工会办公室

2021年 8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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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总工会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奖励

暂行办法

第一条 职工职业技能比赛是培养选拔优秀技能人才的主要

途径，是工会组织提升职工素质、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

要载体。为进一步完善山西省职工职业技能比赛机制，增强比赛

的活力、吸引力和社会影响力，在全省广大职工中营造学习钻研

技能氛围，根据《工会法》、《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》

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职工职业技能比赛指全国总工会及其驻

会产业工会或省总工会及其驻会产业工会牵头举办的比赛，包括

国家级一类比赛、二类比赛，省级一类比赛、二类比赛。

第三条 省总工会对参加国家级和省级职工职业技能比赛获

得优异成绩的选手给予物质奖励，所需经费纳入省总工会本级年

度预算保障。

第四条 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奖励范围为获得国家级职工职业

技能大赛前 20名的选手及其教练组和获得省级职工职业技能比赛

各工种前 6名选手。具体奖励标准为：

1.省级职工职业技能一类比赛第 1名的选手，奖励 5万元，第

2名奖励 3万元，第 3名奖励 2万元，第 4-6名分别奖励 1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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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省级职工职业技能二类比赛第 1名的选手，奖励 3万元，第

2名奖励 2万元，第 3名奖励 1万元，第 4-6名分别奖励 0.5万元。

3.全国职工职业技能一类大赛奖励标准为：决赛第 1名奖励

10万元，第 2名奖励 5万元，第 3名奖励 4万元，第 4名奖励 3

万元，第 5名奖励 2万元，第 6-10名奖励 1万元，第 11-20名奖

励 0.5万元；各工种团体第 1名教练组奖励 10万元，第 2名奖励

5万元，第 3名奖励 4万元，第 4-10名奖励 2万元。对参加世界

技能大赛奖励将专题研究，并给予重奖。

4.全国总工会驻会产业工会举办的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奖励标

准执行省级一类比赛奖励标准。

第五条 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奖励的审核程序：

1.确认比赛成绩。比赛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，承办比赛的单位

或机构将有比赛裁判长签字和承办单位盖章的比赛成绩和结果

（包括获奖选手基本信息），上报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。

2.审核。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，确认比赛

成绩有效后，确定奖励的选手及标准。

3.奖励。省总工会财务部根据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提供的奖金

明细表及相关附件，将奖金发至获奖选手或获奖教练组主教练个

人银行卡账户。

第六条 山西省职工职业技能比赛第 1名，可作为申报山西

省五一劳动奖章称号的荣誉基础。

第七条 对获得国家级、省级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的获奖选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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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工会可在省总工会奖励的基础上另行奖励，具体办法由各级

工会自行制定。

第八条 县以上各级工会可参照本办法并结合各自实际制定

相应奖励办法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山西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负责解释，自印

发之日起执行。以前文件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执行中全总和省总有新规定和标准的，按新规定执行。

山西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1年 8月 11日印发


